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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峰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1,392,

171.03

918,286,858.38 -6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431,954.30 269,373,883.33 -8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4,003,658.14 262,518,867.23 -8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293,

477.54

309,582,992.74 -13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9 0.1995 -8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9 0.1995 -8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3.59% -3.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509,203,

622.62

23,601,034,

832.62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690,011,

574.55

7,645,579,

620.25

0.58%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349,995,046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元） 0.00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元）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元/

股）

0.0329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019.31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0,484.27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5,116.24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52.56 --

合计 428,296.16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1.73%，主要系本期开发项目结转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9.41%，主要系本期开发项目结转减少所致。

3、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8.67%，主要系本期土地增值税减少所致。

4、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7.74%，主要系本期合作项目入伙结转减少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持续披露的与我公司长沙项目合作方佰富利集团的仲裁请求案，于2022年1月收

到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湘03执131号之一），根据裁定书内

容，鉴于在执行程序中并未发现被申请人（佰富利集团）有可执行的财产，符合终结华南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3】218号裁决书执行程序的条件，故终

结相关执行程序。 申请人（我公司）发现被申请人（佰富利集团）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

再次申请执行。再次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限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月7日于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03月31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56,466,868.75 2,948,675,174.5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310,463.95 18,905,595.3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19,926,167.12 113,281,763.3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0,822,368.21 60,169,738.1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6,223,919,717.09 16,117,334,568.6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45,726,673.81 312,459,205.55

流动资产合计 19,526,172,258.93 19,570,826,045.5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076,535,368.10 1,080,788,957.19

固定资产 41,975,823.26 42,478,976.98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53,731,686.05 58,428,144.80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2,156,936.51 12,033,833.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5,725,709.47 633,556,649.9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22,905,840.30 2,202,922,224.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83,031,363.69 4,030,208,787.07

资产总计 23,509,203,622.62 23,601,034,832.6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46,000,000.00 346,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0.00 0.00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70,620,380.05 1,539,127,908.81

预收款项 1,283,470.86 2,257,087.73

合同负债 2,374,688,831.22 1,896,275,731.8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1,055,584.61 45,987,794.42

应交税费 743,594,927.08 1,090,256,709.54

其他应付款 2,188,061,634.20 2,354,384,310.96

其中：应付利息 70,237,476.02 69,995,061.64

应付股利 6,003,856.41 6,003,856.41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13,656,811.79 1,807,994,919.02

其他流动负债 211,991,130.47 160,164,867.07

流动负债合计 8,890,952,770.28 9,242,449,329.4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5,777,830,745.27 5,544,609,696.97

应付债券 499,788,293.18 499,764,797.22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42,124,534.71 44,355,476.77

长期应付款 68,316,989.52 84,769,156.63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748,914.27 710,519.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388,809,476.95 6,174,209,646.83

负债合计 15,279,762,247.23 15,416,658,976.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49,995,046.00 1,349,995,04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84,321,623.07 484,321,623.0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110,638,717.31 2,110,638,717.3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745,056,188.17 3,700,624,233.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690,011,574.55 7,645,579,620.25

少数股东权益 539,429,800.84 538,796,236.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229,441,375.39 8,184,375,856.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509,203,622.62 23,601,034,832.62

法定代表人：赵宏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峰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51,392,171.03 918,286,858.38

其中：营业收入 351,392,171.03 918,286,858.3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13,721,919.79 650,953,577.81

其中：营业成本 186,300,416.79 458,934,640.4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8,061,708.74 121,487,808.94

销售费用 8,300,946.35 5,569,147.65

管理费用 25,834,674.88 27,544,719.68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5,224,173.03 37,417,261.06

其中：利息费用 58,979,358.52 44,360,137.72

利息收入 5,833,928.92 9,038,334.51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032,965.73 90,005,594.2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032,965.73 83,750,977.5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0.00 -1,256,838.1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504,779.49 9,011,109.3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6,198,437.48 365,093,146.03

加：营业外收入 599,684.27 473,129.36

减：营业外支出 19,219.31 23,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6,778,902.44 365,543,275.39

减：所得税费用 11,713,383.40 81,312,049.2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5,065,519.04 284,231,226.1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5,065,519.04 284,231,226.1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431,954.30 269,373,883.33

2.少数股东损益 633,564.74 14,857,342.8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065,519.04 284,231,226.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4,431,954.30 269,373,883.3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33,564.74 14,857,342.8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29 0.199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29 0.1995

法定代表人：赵宏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峰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97,965,756.60 804,697,792.4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4,574,638.87 6,224,941,674.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22,540,395.47 7,029,639,466.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24,778,596.36 309,457,732.2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760,718.08 36,119,135.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2,905,519.77 130,303,838.2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1,389,038.80 6,244,175,767.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4,833,873.01 6,720,056,47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293,477.54 309,582,992.7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1,971,578,553.4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1,971,578,553.4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407,634.26 623,281.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1,45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07,634.26 1,450,623,281.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7,634.26 520,955,272.2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90,013,472.54 366,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192,875,710.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0,013,472.54 558,875,710.7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1,450,000.00 50,4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6,761,963.30 51,118,963.0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14,800.84 4,120,727.9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8,926,764.14 105,639,691.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086,708.40 453,236,019.7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14,403.40 1,283,774,284.7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13,856,258.66 1,872,491,277.2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10,241,855.26 3,156,265,562.00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宏伟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11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委托理财概述

1、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

决定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可

以循环使用。 委托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做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原则上不涉及关联交易，若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将就

关联交易事宜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2、公司已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次委托理财事宜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1、投资金额：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但

任一时点投资余额不得超出上述投资额度。

2、资金来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3、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做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4、投资方向：本次委托理财只允许购买银行发行的本金安全且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

5、实施方式：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具体理财方案的审批应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分别报分管领导、财务总监、总裁及董事长联签。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通过适度开展低风险的理财业务，有利于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现金资产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

四、风险控制措施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

立健全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确保委托理财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公司开展的委托理财业务通过比选发行银行和产品，以及与合作银行之间业务往来需

求等综合因素择优选择银行理财产品，选取周期较短的银行理财产品，可避免理财产品政

策性、操作性变化等带来的投资风险。

公司计划财务部及相关部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发现可能存在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的审议

程序符合监管要求。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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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振业（长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业长沙公司” ）因长

沙悦江府项目开发需要，决定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按照

银行要求，我公司需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亿元。

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决议内容，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各级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7亿元，此次担保金额在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后，振业长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亿元，公司对各级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22.25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注册信息

被担保人：振业（长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4日

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书院路2号5栋101号

法定代表人：白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图：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100%

（二）被担保人的主要经济指标：

振 业 长 沙 公 司 最 近 一 年 又 一 期 的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如 下 表 所 示 ：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2年2月28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8,822,162.66 533,725,178.33

总负债 473,202,575.29 488,105,714.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73,202,575.29 488,105,714.96

所有者权益 45,619,587.37 45,619,463.37

2021年1-12月 2022年1-2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865,501.09 -124.00

净利润 -4,399,125.82 -124.00

（三）被担保人振业（长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为振业长沙公司提供总金额为人民币肆亿元整

（￥40,000万元）的开发贷款额度，用于振业长沙公司的长沙悦江府项目开发，贷款期限

为36个月。根据银行要求，需公司对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肆亿

元整，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的意见

2022年4月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振业集团为振业（长沙）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本次所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和支持下属公

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持有振业长沙公司100%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振业长沙公司为本次担保

提供了全额反担保，公司此次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22.25亿元，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2.53

亿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9.75%。

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阶段

性按揭担保除外），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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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4月27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22日以网络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

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

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发行的本

金安全且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委托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决议

做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

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及相

关独立意见）。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振业集团为振业（长沙）

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振业（长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业长沙公司” ）因长沙悦江府项目开发需要，决定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按照银行要求，我公司需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亿元。公司于 2021�年6月2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决议内容，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各

级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7亿元，此次担保金额在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

的《对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

判断的立场，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

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独立董事：孔祥云、曲咏海、陈英革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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